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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如何对藩部地区进行有效管理以维持对辽

阔疆域、多民族统一国家统辖，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

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关于藩部所指范畴，学术界

虽有分歧，但大致能够界定为理藩院所属的、与清朝

保持封藩关系的少数民族部落。具体而言，则包括

分布在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族、藏

族、维吾尔族各部。理藩院的前身为蒙古衙门，成立

于 1636年，1639年改称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制

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

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布国之威德”(《清会典》

卷六三)。19世纪 40年代，李兆洛在为《皇朝藩部要

略》作序时，将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管理特点描述为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精炼的概

括观点被传承一百多年，为很多后世史家如萧一山、

王戎笙等所推崇。很多学者提出清朝在边疆地区遵

循“因俗而治”的施政原则，认为清朝以理藩院作为

管理蒙、藏、青海、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

中央机构，又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采取不同治理

措施，设置不同的将军、大臣，这使得清朝在边疆地

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超汉唐时期之“羁縻”政策。

但清朝并不干预各部族的风俗信仰，也仍保持对各

部族行政制度、社会组织，对部族首领政治地位与部

族管理权的尊崇，而对部族内部事务尽量不干预[1]。

晚清以来国内学者有关清代藩部管理“因俗而

治”特点的认识与阐释也启发了国外学者。在美国学

界，对理藩院做过专门研究的贾宁(Chia Ning)认识到

理藩院在构建清帝国礼仪制度方面的作用，认为理藩

院是通过各种仪式，包括朝觐、围猎和朝贡，创造了

构成内陆亚洲边疆不同族群对清朝政治权威认同基

础的象征性关系，使满洲人能将非汉群体(蒙、藏、回)
融入大清帝国之中，对清朝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再构建

(state-remaking)过程[2]。贾宁的研究成为英语世界很

多学者认识清朝理藩院的知识来源。然而，贾宁关于

理藩院体制礼仪化作用的阐发，并没有超越晚清以来

清朝对藩部地区无法直接管理、只能依赖部族首领

“因俗而治”间接管理之观点的窠臼。这种共识成为

新清史学者提出殖民帝国概念和理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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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友枝(Evelyn Rawski)就清帝国的性质曾提出

两个判断：第一是清朝之所以获得成功，不是因为满

人的汉化，而是因为满族统治者能够对帝国内居住

在内陆亚洲边缘的非汉民族实行灵活的、有弹性的

文化政策。第二个判断是清朝是一个殖民帝国，

其判断基于和英、法等帝国一样的几个标准：“通过

当地精英进行间接统治、使用多元的法律制度、在

同一个帝国内对各个殖民地区臣民采取混合不同的

政策……”[3]同时，濮德培、米华健等人都提出清朝是

一个由不同族群构成的跨地域的庞大帝国，更倾向

于将清朝视为与同时代的奥斯曼、俄罗斯、莫卧儿等

类同的“帝国”，而且像19世纪西方的英美等国家一

样，在边疆地区大力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蒙藏新疆

等地区成为清帝国的殖民地。另外，狄宇宙认为，与

欧洲殖民者非常相近的是。清朝也非常善于、精于

对内亚边疆地区的管理，理藩院就是一个这样的专

门机构，是清朝殖民政策的“司令部”[4]。同时，美国

学者这种把清朝理藩院当做殖民地管理机构的观点

带有日本学界20世纪早期相似论述的影子。

总之，理藩院被认为是清朝管理藩部地区的最高

机关和唯一途径，以上这些观点的展开，都建立在对

理藩院制度认知的基础之上。这其中，清朝在蒙藏边

疆各地区设置的驻防将军大臣被认为从属于理藩院

体制之下，成为清朝治理藩部“因俗而治”原则的一种

注脚。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研究中

缺乏对清朝藩部地区驻防体系的具体研究，缺少对藩

部驻防之将军、大臣权力来源、特点的探究，更缺少从

具体行政运作层面解释理藩院与藩部地区驻防将军

大臣之间是否存在统辖与被统辖关系。这种认识存

在着一个将历史发展平面化的误区，忽视了历史发展

的动态、立体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驻防体系进

行更加具体的研究，以图有更多发现。

二、对清代藩部地区驻防体制的再思考

为了纠正这一误区，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宏观

问题是，既然自清朝入关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藩

院体制有如此强大的功能，为什么清朝还要在18世
纪下半期，即理藩院体制运行了一百年后，还要建立

起一套藩部地区将军、大臣驻防体制呢？为此，我们

不妨重新回顾一下清朝藩部驻扎大臣的设置过程。

康熙三十二年(1693)，因与准部交战，设右卫将

军，驻扎归化城。①乾隆二年(1737)，裁右卫将军，改

设绥远城将军。

雍正二年(1724)，设热河总管，乾隆三年改为热

河副都统，嘉庆十五年改为热河都统。

雍正三年(1725)，以青海平定，编设旗分，设青海

办事大臣，乾隆元年改为西宁办事大臣。

雍正五年(1726)，设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十年(1730)，设定边左副将军(后改称“乌里

雅苏台将军”)。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平准战争期

间，增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南北疆底定，驻防大臣的

设置更加密集，先后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

办事大臣、哈密办事大臣、吐鲁番办事大臣(后改为

领队大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库车办事大臣、阿克

苏办事大臣、乌什办事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英吉

沙尔领队大臣(初称总兵，后改)。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设察哈尔都统、科布多

参赞大臣。

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伊犁将军、库伦办事

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及伊犁领队大臣5人。

乾隆二十九年(1764)，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和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2人。

乾隆三十年(1765)，置和阗办事副都统(四十二

年，改为办事大臣)；乾隆三十四年(1769)，设古城领

队大臣、巴里坤领队大臣；乾隆三十六年(1771)，改乌

鲁木齐办事大臣为都统。

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

以上过程中，康熙时期在藩部地区仅设右卫将

军，即后来的绥远城将军。虽然康熙帝经常巡幸热

河，但藩部驻防之制尚未提上日程。雍正时期，驻藏

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定边左副将军分别在西藏、青

海和喀尔喀蒙古地区设置，除了与理藩院保持密切

关系外，这些大臣还通过专折奏事与皇帝建立直接

联系，这表现出雍正帝与康熙帝不同的治藩思路，即

开始在理藩院体制之外寻求新的管理方式，以图在

藩部地区更加直接地贯彻皇帝意志，扩展中央权

力。对于将军、大臣体制与以往理藩院体制的不同，

我们可以以青海办事大臣的设置为例做个简单比

较。根据乾隆时期杨应琚所纂《西宁府新志》记载：

“雍正元年以前，俱派理藩院司员。自二年平定青海

··2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2021.5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之后，皆简大臣驻扎郡城以总理之，间遣部郎协

理。”[5]这一记载体现了这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异，也体

现了清朝中央开始将藩部管理重心由理藩院向驻扎

大臣体制的调整与转移的政治意图。这种思路在乾

隆时期，以新疆纳入版图为契机表现得更加清晰与

明确。如上所列，藩部驻防大臣设置数量最多，且最

为集中、密集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后至乾隆三十六

年之间，尤以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七年新疆战

事初定时最多。

如此一来，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管理不仅有两套

不同的系统，而且这两套系统表面上看是同时并存，

但清朝在推行和实施的重心依赖上有一个前后相继

的过程，也就是存在一个很重要、却为以往学者所忽

略的时间差。只有注意到这个时间差，我们才可以

了解到，在从清朝入关到雍正初年，在幅员辽阔的蒙

藏藩部地区，在从帕米尔高原到大兴安岭以西的亚

洲腹地草原如此广阔地带，清朝竟然几乎没有政治

军事力量存在，而仅仅依赖理藩院的礼仪制度对这

些地区的部族首领实施以怀柔之策。而即使到乾隆

二十年之前，也仅仅有驻藏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等

几处零星的力量。而随着准部、回部平定，新疆“故

土新归”，纳入版图。清朝循着雍正以来为强化内亚

边疆地区的国家安全而更多地投放军政力量，而不

是依赖当地部族首领进行间接管理成为一种必然。

现在的研究表明，乾隆帝在战后新疆管理体制

的选择问题上，经过了一个反复斟酌才做出最终决

定的过程。平准、平回战后，挟百战余威的乾隆皇帝

在如何管理新纳入版图的广阔疆域时有三种选择：

一是将理藩院体制扩展到更广阔的内亚边疆，二是

仿效内地在新疆实施行省制度，三是延续雍正以来

设置定边左副将军、西宁办事大臣等驻防大员。但

很明显，乾隆帝首先想到的是在新疆如何推行行省

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任命杨应琚为陕甘

总督，明确指示由他筹划新疆建省问题。杨应琚为

此入京觐见皇帝，听授机宜，然后迅速赶赴新疆进行

筹划。九月间，清朝中央根据杨应琚的建议，形成的

方案是由川陕总督中分出四川总督与甘肃总督，甘

肃总督驻扎肃州，以杨应琚任之，统辖陕、甘，在哈

密、巴里坤以西的伊犁、叶尔羌等地添设总兵、道员

及所属的同知、通判、都司、游击、千把总等员等文武

各员，形成甘肃总督遥领新疆军政事务的格局。这

是完全按照内地行省体制设计的建省方案。但到次

年五月，当杨应琚新疆之行还未结束时，乾隆帝改变

了原来新疆建省的设计方案，取消甘肃总督，仍设陕

甘总督，其管辖范围扩至乌鲁木齐。又取消拟在新

疆各地设置道员、总兵各级文武官员的方案，保留各

地的驻扎大臣。伊犁一带则设满洲将军专任其事。

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清朝设“总管伊犁等处

将军”，形成伊犁将军统辖伊犁参赞大臣辖区、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辖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喀什噶尔

参赞大臣辖区等四个军政区的格局[6]。可以看出，清

朝在新疆建立大臣驻防体制，是经过清朝中央、地方

大员一再沟通、磋商后形成的决定。

为什么乾隆帝会最终选择军府制、放弃在新疆

实施行省制的初衷呢？这其中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

政治思维？现在发现的很多档案表明，乾隆皇帝在

做出此决策之前，与前线的舒赫德、阿贵等人经过了

密切的沟通。乾隆二十五年(1760)，皇帝给回疆参赞

大臣舒赫德的满文上谕是这样阐述放弃行省体制

的：“后看得，杨应琚非但不能于肃州及时驻扎，即回

子地方亦无论如何不能如内地一般设官管辖。因

此，近来舒赫德等奏伊犁、叶尔羌等地置总兵、道员

等官之处并不准行。今日情形与往日全然不同，叶

尔羌、喀什噶尔、伊犁等地必须满洲大员驻扎，凡事

方可办理。将此寄谕舒赫德知之。”②

那么乾隆帝为何放弃在新疆设置行省体制的初

衷呢？首先是出于对境外哈萨克、布鲁特等的防范。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在给舒赫德的上谕中明

确表示：“伊犁向为准夷腹地，加意经画，故穑事颇

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

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大臣等自当办理妥协，

不可苟且塞责以图早归，看来驻兵屯田，惟当渐次扩

充。”③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乾隆放弃行省改行驻

防体制。1758年，因有错误被革职发往西北军前效

力的永贵、定长、纳世通等人，先后带着原有官衔出

任南疆地区的几处办事大臣。乾隆皇帝在谈到为什

么要给予驻防大臣较高的职衔时表示，“若照部议革

任，及带所降之级留于军营，恐不足资弹压”。④其弹

压的对象包括回部伯克、蒙古王公等，对这些地位尊

崇甚至有国家封爵的“地方精英”，清朝必须保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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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官员的高级别，坐镇各城各地，强化其权威，才能

实现对当地的有效管理、控制。而这是行省制度下

道员、知府、知县等低品级官员难以实现的。聂红萍

在其论文中也表明，南疆伯克体制已经先行建立，成

为促使乾隆帝放弃行省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以看出，在平准战后清朝管理藩部地区的政

治思维发生了改变，即在保留理藩院体制的同时，必

须对这些地区直接输出政治、军事力量，强化对这些

新归附地区的管辖，这是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版图

急剧扩大后，乾隆帝及清朝中央应对国家安全所作

出的明确反应。但这只是清朝应对疆域扩大后系列

措施中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个环节的重要意义，我

们还需要将其置于国家体制中进行观察。具体而

言，中央权力在边疆地区的展开，是直接深入基层社

会的管理，还是依赖当地的社会精英，不仅关系到国

家构建行为的成功与否，也往往成为认识清朝国家

性质的一个标准，甚至关系到清朝国家未来走向近

代的发展方向。⑤

近些年有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重要推进。例

如，张永江对清代藩部管理体制的研究做出有力的

推动。他根据藩部形成背景，将其分为直辖藩部、兼

辖藩部和间接藩部三大类，其中前两类属于清代中

国疆域之内。这种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藩部的真正含

义极具意义。他也关注到清朝在藩部地区的驻防大

臣自成体系，独立于理藩院之外，成为与之并行的另

外一套体制，因此，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管理早已超出

了传统的羁縻原则。“(理藩院和将军、大臣)两大权力

系统虽各有重点，但又互相交叉，国家权力触角深入

到土司系统以外所有的边疆民族地区。而且两大系

统权力均来自最高统治者皇帝，直接对皇帝负责，这

是以往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7]华立注意到新疆军

府体制之下理民体制的建立和满汉官员如何管理地

方基层社会的问题，这种国家权力日渐向新疆基层

社会延伸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东部已经建立州县的

乌鲁木齐地区，而且，即使在伊犁将军直辖的北疆的

很多地区，在乾隆以后也逐渐“经历从理民同知到抚

民同知的民政体制的变化”，只是还没有过渡到州县

制度[8]。他们的这些论述可谓精辟，已经开始突破清

代以来有关藩部治理的“清朝政治话语”。但遗憾的

是，张氏、华氏对清朝国家权力是如何深入到内亚边

疆民族地区的缺少分析，也未能展开对将军、大臣驻

防体制的形成、权力特点等更具体的探讨。还有更

多的学者专门研究了西宁办事大臣、回疆参赞大臣、

乌鲁木齐都统等某一个驻防将军、大臣体制的建立、

制度等，但难以突破《清会典》《会典事例》的叙事范

畴，更缺少对这些机构在清代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与

意义的分析。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在如此广阔

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将军大臣体制，清朝中央如何对

其统辖、由哪个机构统辖？藩部驻防大臣有哪些具

体权力，其权力来源是哪里，又是如何在边疆基层社

会运转的？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藩部驻防大臣

一切权力都与军机处密不可分。

三、军机处与清朝在藩部地区的国家构建

军机处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政治中枢权力

机构，是继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在中国延续1500年
之久的丞相制度之后，对传统社会政治中枢机构的

又一次和最后一次变革，也是满人入关后，对其原有

中枢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自我超越，其政治作用

被认为是强化皇权专制、抗衡满洲贵族或消除其他

制约皇权的因素。所以，“军机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这标志着中国的封建专

制主义从此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9]。这种认知已成

为在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叙事中的一种标

志性话语，以至于被写入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

材。从维护皇权专制一统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对军

机处职能关注最多的是这个机构在上谕起草和廷寄

方面的作用，“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

间”(《檐曝杂记》卷一)，以此衬托出军机处对皇权的

依附和维护的特殊关系。同时，军机大臣具有的兼

职、无定员、无衙署、无属员、职权不固定等特点，也

使得研究者得出结论：清朝借助军机处消除了以往

历史上影响皇权顺畅运行的各种窒碍。

显然，这样的研究是以中国历代皇权与相权、内

朝与外廷关系为视角的，是把军机处放在中国古代

皇权专制往复发展、不断走强的过程中进行审视

的。实际上，起源于雍正时代的军机处，在从一个由

内廷机构走向外朝政府机构，日渐成为一个掌握政

府实权的中枢机构的过程中，其起点恰恰应该是对

雍乾之际藩部地区驻防大臣的统辖，或者说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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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权力起源于清朝在18世纪国家构建过程中“中央

集权”在经营西北、走向内亚边疆的过程中逐渐走强

的趋势。军机处在清朝向藩部地区推行强权政治的

过程中，至少在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藩部地区

驻防将军大臣及各级官员的选任，和对他们的权力

进行设计；二是负责藩部地区与行省地区之间官员

的调任，整合内外政治力量。

1.军机处对藩部地区驻防官员的管辖

为了更确切了解军机处在清朝吸纳藩部地区的

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应该回到军机处成立

的初衷上。根据目前比较一致的研究，军机处初称

军需房，从起源上来看，它本身就是为了筹备西北战

争而设的，不但掌握西北战事所需要的粮草钱粮，而

且西北战前将军、大臣之派遣，亦由军机处直接掌

控。《清会典》记载，军机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直接统

辖、管理驻扎在藩部地区的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凡

大臣之换防于西北两路者，稽其班。书其名以备览，

旬有五日而更之。”⑥西北两路各大臣，皆由军机处缮

具月折，每月于初五、二十日，两次呈递，其有出缺补

放更调者，于折内查明改缮。

所谓西北两路，是指自清代康熙时期用兵准噶

尔部逐渐形成的战略布防格局，由陕西、甘肃，经哈

密、巴里坤进入天山南北，称为西路；由张家口向北

穿越内外蒙古，经科布多越阿尔泰山进入北疆的塔

尔巴哈台，至伊犁地区，称为北路。自康熙以后，清

准之间在西北两路曾展开长期而激烈的拉锯战，清

军在西路的哈密、巴里坤一带和北路的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一带重点布防。

办事大臣一般任期三年，凡需要补放的，或由皇

帝直接下旨任命，或由军机处于每年十月，将各处期

满的大臣开列名单，是否换防、如何换防，报给皇帝

直接定夺。也就是说，西北两路将军大臣，虽是领兵

军前，属于武职，但其选任、换防并不归兵部管辖，完

全操之于军机处之手。另外，查《清会典》理藩院职

责之各条内容，均为对藩部各部族自身事务的管理，

并无任何管辖驻防将军、大臣之责。所以，雍正时期

所创设的军机处，最初专门协助皇帝筹措西北战事，

但自此以后至清代结束，一直掌控着西北两路军务，

权力未曾旁移。根据《会典》的记载，清代在西北两

路设置的将军大臣，其人选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藩部地区驻防大臣的选调，基本上是八旗

官缺，且以满人为主，兼用少量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八旗以外的汉人没有机会出任。

第二，这些官缺一直由军机处统辖，由皇帝钦

定，其他官员和机构无法染指。以新疆为例，天山南

北的大臣们虽然名义上归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节

制，但他们选任、换防都不由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决

定，亦不由他们推荐。在中央机构中，内阁、兵部和

理藩院均无权过问这些驻防大臣的任免。

第三，西北两路驻防大臣名义上归当地的将军

节制，但职权相对独立，主要表现在可直接给皇帝上

奏折，独立奏报所属的相关事务，且无须向当地的将

军汇报。只有在遇到叛乱、战争等紧急事务时，各大

臣才会受到将军的统一节制、调度。乾隆三十年

(1765)爆发乌什之乱时，乾隆帝命叶尔羌办事大臣额

尔景额调查南疆各处大臣的不法行径，额尔景额参劾

前任和阗办事大臣和诚婪索伯克之事，使和诚伏法。

乾隆四十三年(1788)，永贵出任乌什办事大臣后，参劾

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贩卖玉石之事，使高朴被惩处。

至于日常军政事务的处理，军队训练，台站、卡伦巡

查，边贸管理等，各地大臣则更可以便宜行事，直接对

中央负责。这种独立奏事权加重了他们的权威，弱化

了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对他们的“节制”关系。

军机处掌握的西北两路驻防将军大臣的荐举权，

是清朝继续以中央集权思想来保持对边疆地区直接

控制的政治上层设计，那么又该如何设置驻防大臣管

理地方的权力，才能体现清朝国家构建的思想呢？

通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在天山南北的

驻防大臣掌握了以下几种关键性权力。

第一，统帅驻军、维护边防，对边境卡伦的设置

和定期巡视是驻防大臣的首要职责，意味着对国家

边界的保护。

第二，北疆蒙古各旗王公、南疆各城伯克的觐

见、任命都通过当地的驻防大臣。

第三，驻防大臣掌握着当地的财政、税收，虽然

他们不介入伯克征收税赋的具体事务，但伯克征税

的名目、数量都须报驻防大臣批准，所有税赋均汇总

到驻防大臣，与内地各省协济之饷，统一掌握。

第四，掌握当地的司法审判权，不独北疆蒙古人

之间的纠纷须由将军大臣裁决，即使南疆各城民间

··2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 2021.5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司法纠纷，虽有伯克审讯，但终须报大臣审定。

第五，对外贸易、商税征收更是由伊犁将军、参

赞大臣奏请中央批准，由当地大臣实施。

在这几项权力中，军事权、外交权本属一国中

央，延伸到南北疆，不足为怪，但如果连司法权、贸易

权、地方治安维护都由国家派驻的大臣掌握的话，那

么就足以证明国家权力向边疆地区基层社会的强势

延伸了。《钦定回疆则例》规定，回疆各地的宗教首领

阿訇一旦缺出，需由当地回人保结推荐，由阿奇木伯

克报驻防大臣批准。而且，阿訇们还要定期到大臣

衙门叩见。若某个阿訇不熟经典、化导无方，驻防大

臣可以将其撤换，并追究推荐者阿奇木伯克的责任[10]。

国家权力能否延伸到基层、如何延伸到基层，是

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查尔

斯·蒂利曾提出“国家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

官僚性、渗透性和对下层的控制 [11]。清朝非常注重

强化新疆办事大臣的地位和权力，这种思想在乾隆

以后各位皇帝中一以贯之。有了这些权力设置，无

论北疆的蒙古王公还是南疆各城伯克，甚至连哈密、

吐鲁番的郡王，无不仰承驻防大臣之鼻息。魏源在

《圣武记》中载：“各城大臣不相统属，又距伊犁将军

窎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12]

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处理很多藩部地区事务并

不必须通过理藩院，而是可直接通过军机处奏报皇

帝，他们的任免也由军机处决定，具有很强的独立

性。办事大臣“威福自出”的背后，是国家权力随着

驻防大臣的设置延伸到草原、高原和绿洲深处。相

比理藩院体制，驻防将军、大臣的设置更能体现清朝

中央和皇帝集权的意志，强化中央对藩部地区的管

辖。而且，这种力量向藩部地区的输入，又以内地行

省区为依托，离不开中原江南的倾力支持，清朝必须

在将强权政治推行到藩部地区的国家构建过程中，

强化内地与藩部地区的互动关系。

2.军机处与藩部、行省之间政治力量的整合

在明确了藩部地区驻扎的将军、大臣由军机处

直辖后，下一个问题是军机处如何选调这些官员？

其来源为何？与内地行省的关系又如何？

清朝派驻到藩部地区的“大臣”，原则上属于差

遣性质，包括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本身

既没有明确品级，也没有纳入清代官员九品十八级

之列，而是由中央各部院相应的官员、内地各省的布

政使、按察使，或八旗副都统、侍卫等官员出任，这些

官员一般不低于三品，均以原衔兼任派往驻扎。至

于什么样的官员可以出任某城的办事大臣，则没有

统一规定，完全由军机处协助皇帝直接掌握。同一

城办事大臣可由各部侍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八

旗副都统、绿营总兵等出任，甚至一、二、三等侍卫均

可出任；而同一职衔官员，可任参赞大臣，也可任办

事大臣或领队大臣。

藩部地区的驻防大臣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八

旗官员，主要是由各旗副都统出任；二是中央各部院

的侍郎、盛京各部的侍郎，内地行省的布政使、按察

使、总兵等文武官员；三是藩部地区大臣的互调，或

者从东北地区的将军、大臣中调任。总体而言，能够

到西北两路出任驻防大臣的多为二三品官员。例

如，乾隆三十年(1765)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

原衔为工部右侍郎、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分别为文、

武正二品。同时段的叶尔羌办事大臣额尔景额，原

任副都统，与纳世通同为正二品。阿克苏办事大臣

卞塔海，原任盛京礼部侍郎，也为正二品。

这些大臣的地位，不取决于他们统辖地域的大

小，而是取决于他们原来的实际职衔。青海、蒙古、

西藏等地，一般一地仅设一两个办事大臣，其管辖范

围相当于一省。而新疆的办事大臣管理范围仅限一

城一地，远不及库伦、西宁办事大臣所辖地域之广，

但很多实例证明，新疆的办事大臣和青海的西宁办

事大臣、喀尔喀蒙古的库伦办事大臣之间可以互

调。例如，嘉庆时期的库车办事大臣来灵，原任正黄

旗汉军副都统，后由库车办事大臣调任西宁办事大

臣，嘉庆二十一年 (1816)，又调回库车办事大臣任

上。再如，嘉庆时期的台斐音，曾任和阗办事大臣，

嘉庆十四年，他由和阗办事大臣，带二等侍卫之衔，

调任库伦办事大臣。也就是说，清朝在新疆以省级

大员管辖一城一地，如此高规格布防，显示出中央对

新疆的重视。

对西北驻防将军、大臣的选任，至少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在西北两路驻扎的将军大臣中，伊犁将

军、绥远城将军、定边左副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属于

职、衔一致的实职官员，在武职官员中列从一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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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都统之下各地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

均属于临时派遣、原衔兼任的官缺。这些官缺在《清

会典》中有明确规定，并有相应的养廉银。

第二，出任办事大臣的满洲官员常常是因为在

内地任职犯错误遭到革职、降级后，被重新任用，赏

带副都统衔或以侍卫身份，前往新疆任职。例如，乾

隆四十三年(1778)，吏部尚书永贵因坐事被革职，以

三品顶戴身份派往乌什办事。嘉庆二十年(1815)，山
东巡抚同兴因亏空被革职谪戍盛京，次年被授三等

侍卫，出任古城领队大臣，后转任阿克苏办事大臣。

嘉庆时期的喀什参赞大臣斌静，原为黑龙江将军，嘉

庆十八年(1813)坐事革职，二十二年(1817)出任叶尔

羌办事大臣，次年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嘉庆二十

一年(1816)七月，赏已革直隶天津镇总兵官祥启三等

侍卫，为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赏已革山东巡抚同兴三

等侍卫，为古城领队大臣。⑦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
月，镶白旗蒙古参领福珠隆阿被赏头等侍卫，出任哈

密办事大臣。⑧

让有过错的八旗满洲官员出任西北驻防大臣是

乾隆时期开始形成的制度，这种做法既可以表示对

犯错误官员略施薄惩之意，又可以保证中央有充足

的官员派往新疆。同时，也为八旗官员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回旋余地。被派往西北办事者，期满后大多

都会获授八旗副都统等平级职衔，重获被授以实职

的机会。

第三，自嘉庆末期开始，加“侍卫”之衔派任办事

大臣的官员数量增多，表明皇帝更愿意把西北地区

军政事务的管理交给最亲信的八旗将领，在军机处

的统一协调下，八旗官员得以从容回旋于行省和藩

部地区之间，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政治空间。

总之，清朝一直力图在行省区与藩部地区之间

实现官员往来调度的常态化，使国家的政治力量能

够尽量均匀分布于两个不同地区，统一接受中央的

直辖，推动国家构建的进程，为以后新疆建省奠定了

政治基础。

可见，清朝在新疆设立将军大臣驻防体制的另

外一个关键是，清朝必须借助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机

构在藩部地区积极推进强权政治建设。这个机构要

能在内亚边疆与内地行省之间、在旗人与汉人之间、

在官僚系统内部的文职武职官员之间，从容调度，能

够与皇帝一起积极有为地设计、实施清朝在内亚地

区的政策，保证国家的权力能够输入到内亚边疆地

区以实现中央集权的目的，要保证中央集权、国家权

力向边疆地区基层社会渗透与地方精英利益之间的

平衡。但显然，理藩院并不具有这样的职权。相对

而言，能够忠实贯彻皇帝旨意且一直以运筹西北战

事为主要责任的军机处，很自然会在容纳西北的国

家构建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这是清朝在内陆亚洲

边疆地区发展反作用于中央机构的结果，也成为军

机处权力的扩张及其制度化的起点与路径，并构成

了清朝在18世纪的国家构建的主要内容。

四、18世纪清朝国家构建的特点

1.是国家构建而非帝国殖民

至此，笔者想重新思考“新清史”提出的两个问

题。罗有枝等人一方面强调内陆亚洲地区对清朝文

化认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将清朝在内亚地区的

拓展视为一种殖民扩张，一直试图用一种殖民帝国

理论取代国家构建。但问题是，清朝仅仅依靠族群

认同甚至是蒙藏等跨族群的认同，就能保证王朝的

强大和对这些边疆地区的稳定统治吗？绵延不断、

此起彼伏的边疆战争，残酷的杀戮，证明了文化认同

和族群认同在国家构建方面的局限性。过多强调文

化因素的作用，使得清朝统治者作为历史主体的主

动性、积极性的一面被弱化了，并不符合清朝统治者

依赖强大的国家力量、积极有为、称霸东亚和内陆亚

洲的实际状况。而且，罗有枝提出的两个判断之间

也存在着严重矛盾。新清史要区分清朝统治者的

“族群身份”，因此就有了“清朝”是谁的“清朝”的问

题，他们将满族人从过去含混不清的“统治者”中剥

离出来，将历史的主体从以汉为主转向以满人为主，

并探究满族人不同于汉人的那种“内陆亚洲”的民族

身份，证明满洲人更多地依赖于非汉人的族群认同，

依靠他们那种承袭于“游牧民族”的文化特性，获得

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的成功。可是，既然清朝也是

一个处于内陆亚洲地区、深具“内陆亚洲特性”的帝

国，那么帝国的这些根本地区又是如何成为帝国的

殖民地？满洲人又为何将殖民主义政策推行到与自

己有着深刻的族群认同的蒙藏地区的部族们？

殖民主义至少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宗主国

通过向殖民地国家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获得巨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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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益，来解决宗主国本身的财政问题；二是通过移

民来实现对这些殖民地的宗主统治。这两个方面都

是通过宗主国的殖民来实现的。

清朝虽然实现了对藩部地区的统一管理，但并

没有对蒙藏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相反中央政府要给

藩部地区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各种形式的封赏，内

地各行省也要按照“协饷”制度将大量的真金白银运

往新疆，以解决当地的财政困难。对此，新清史学者

米华健等人也都承认。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

封禁政策，禁止内地汉人随意进入草原进行垦殖。

对进入新疆东部地区谋生的汉人，则由州县管理，属

陕甘总督的辖区。可见，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管理，与

西方殖民主义的宗旨完全相悖。其实，早在20世纪

80年代，王钟翰先生就对外国学者把“理藩院”翻译

成“殖民省”的做法提出批评。而以理藩院体制为基

础的“满洲殖民主义”不过是对过去西方学者的观点

做了一个新的翻版，并无什么新意[13]。

如前所述，清朝在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国家构

建，目的是要在藩部地区西北两路建立起一套强权

政治。清朝国家力量向新疆地区的扩展，不仅包括

军事武力，也包括战后派驻的将军、大臣，及相关制

度的建设等。这种延伸带来了清朝中央机构和国家

制度的变革，这不仅表现在新疆军府体制的建立及

其对理藩院体制的超越上，也包括军机处职能的发

展，以及在军机处协调下，藩部地区和行省区政治力

量的整合。可以说，在新疆地区新的治理机制的建

立，是国家强权政治延伸的表现，是在原有国家机构

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权力量的国家构建行为，进一步

推动清朝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或者说成为一个

包含了不同族群的“帝国”。新清史学者忽视了清朝

藩部管理体制的这种变化，将自己那套殖民帝国理论

建立在自清代以来形成的那套政治话语基础上，仍执

旧说，犹如刻舟求剑，其结论也就显得非常危险了。

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到清朝国家构建过程的动

态性。清朝是一个由满族统治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政权，其政权的形成、国家构建的发展并非一蹴而

就，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满人入关后，

联合汉人，借鉴、吸收明代之制度，承袭了中国传统

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统一中原、江南等明朝所辖各

省，各设督抚藩臬，分管一省之庶政。同时，在顺康

之际，蒙、藏藩部地区次第归附清朝，蒙藏各部之爵

制、划界、司法等庶政，完全由入关前已经成立的理

藩院统辖。这是在入关前政体的基础上，形成新的

国家制度。第二阶段是经过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努

力，完成对西北、西南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以将

蒙、藏、维等各族比较稳定地纳入政权体制之中，完

成对多民族统一的、“前现代”国家的构建。第三阶

段是从晚清 19世纪 80年代开始，以新疆、台湾建省

为标志，进一步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完成

国家内部的“同质化”过程，及向现代国家的转变。

可见，清朝政权的构建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

将新的地域、族群、力量组织到国家之中的过程，每

个阶段都是在原有体制之下的扩展。为了更好地理

解清朝政权在这个环节上的发展，我们不妨借用美

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国家构建

理论加以阐释。虽然福山承认现、当代的极权国家

有很多缺陷，但强有力的政府的缺失是造成现在很

多国家恐怖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推崇强有

力的、积极作为的国家政权。所谓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并不是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是强化国

家现有的体制，使政府更加有所作为。“国家构建，意

味着创设新的政府体制，并强化现有的体制。”[14]这

个理论当然不能直接套用到清代历史的解释上，但

它还是给我们如何更深刻理解清朝国家政权在其疆

域拓展过程中集权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对清朝而言，18世纪中期统一新疆，不仅是疆域

上的拓展，而且由于将面临一种新的国内战略安全

形势，及中亚地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要求清朝统治

者需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强化在内亚边疆地

区的国家权力，而不是将权力委托于代理人。从内

在的战略要求来看，天山南北地区的稳定关系到蒙

古、西藏及内地的安全，大清王朝的势力由中原向内

陆亚洲边疆纵深发展，是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一种新

疆不安定则不足以安抚众蒙古的政治思维，直到 19
世纪70年代左宗棠平定新疆，仍然是为维护这个战

略需求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从外部环境来看，自 17
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在以条约体系为标志的近

代国家关系建立之前，清朝发展的重心是在内陆亚

洲边疆地区逐渐扩展和巩固自己的国家权力，此阶

段的清朝经历了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迁 [1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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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清朝先后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

约》《布连斯奇条约》，欧亚大陆的各大帝国开始有固

定的边界，清朝必须面对这种变化[16]。其次，内亚地

区的很多部落被重新整合、固定到大清王朝的疆域

之中。尤其强盛一时的准噶尔汗国，在清、俄两大势

力的挤压下，终告崩溃。后又有土尔扈特的回归，宣

告游牧民族无边界游牧“历史的终结”，新崛起的俄

国、清朝都需要以国家边界的形式保证自己在亚洲

内陆地区的势力。这种“再帝国化”的过程，极大改

变了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⑨第三，虽然清朝政治军

事力量进入到亚洲腹地，但在与逐渐东扩的中亚伊

斯兰势力经过长期较量后，为谋求边境地区的稳定，

清朝不得不与浩汗国签订相关贸易条约，意味着清

朝在19世纪初扩大了与他国之间条约关系的政治实

践。⑩内陆亚洲地区地缘政治发生的这些重大变迁，

已经证明无论清朝统治者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建

立一个“帝国”，但至少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在“国

家”的统辖范围之外有“他者”的确定存在，“己方”与

“他者”需要以相对确定的地域边界作为区分标志，

而非过去的流动族群的效忠。这也使清朝已经开始

从一个“天朝大国”向着一个有着日渐清晰的边界的

“早期现代”主权国家转变。

而且，清朝从未推行一种所谓“帝国主义”实践，

从未构建那种从边缘向中心的财富流动。而以军机

处统辖藩部驻防大臣体制的建立，表明清朝试图改

变过去那种理藩院体制之下的羁縻政策，准备将边

疆地区的控制组织到强权政治之下，拉近与内地行

省在组织机构方面的距离，驻防大臣权力已经伸向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基层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像过

去那样依赖于当地精英进行间接统治。清朝的法律

制度看起来是多元的，但恰恰是这些因地制宜的法

律制度保证了每个地区驻防大臣的权威和他们对当

地基层社会的控制，与其说是为了保障地方精英的

地位，不如说是用法律的形式平衡国家权力与地方

精英利益，最大限度减少地方精英对驻防大臣治理

地方的掣肘。而以上对藩部驻防大臣权力特点的分

析表明，清朝无意延续羁縻政策之下委托边疆地区

的精英行使管理权力的思路，而是意图将边疆社会

的管理权力集中到中央派驻的大臣手中。可以说，

清代新疆以及其他藩部地区并不具备罗友枝所说的

殖民地性质，清朝在新疆确立统治是一种国家构建

行为，本质上是将中央集权推向边疆地区的过程，是

代表中央的驻防大臣不断挤压地方精英管理本地区

民族事务之权力的过程，其结果是为将来与内地的

一体化、同质化做好准备。显然，罗友枝等人的观点

都是建立在理藩院管理体制基础之上的，藩部驻防

体制如此重要的问题，竟然在如此重视内陆亚洲的

“新清史”学者那里被忽略了，或许是因为他们实在

不愿看到内陆亚洲地区边缘的这些不同民族地区是

如何被整合到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国家

之中去的。而如果仅仅看到清朝皇帝对帝国的内外

之分，忽视了清朝皇帝为强化中央集权而设置驻防

大臣的政治本意，那么，“新清史”学者们所谓殖民帝

国的观点，便只能是一种“假说构建”了。

2.对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的反思

通过军机处对藩部地区的直接控制，以强大的

中央集权来保证边疆地区安全，努力打破帝国体制

下对族群差异性的保留，实现国家内部管理的“同质

化”，这意味着清朝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国家边

界意识，已经在无意识之中描摹一种“前现代国家”

的雏形。汪晖曾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乾嘉时期今

文经学派极力倡导春秋公羊说的“大一统”理论，从

刘逢禄到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的提出，如何将新

疆融入国家之中，是他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西域

置行省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已经转移了当时学者

们对夷夏之防的关注，放弃过去那种对族群、地域差

异的保留，开始追求一种王朝内部的“同质化”，由此

铺设了一条由传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路

径，为此他对龚自珍关于西域置省的主张评价甚

高 [17]。然而，汪晖仅仅关注了从刘逢禄到龚自珍经

世学派在学术逻辑上的转变，并没有阐明这种转变

的政治实践基础。站在新疆建省的线性历史脉络上

看，龚自珍的政治构想当然是一种进步，是晚清新疆

建省的一个理论基础。但这种线性历史脉络能否成

立还非常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新疆设省之议在乾

隆时期即已充分讨论，而非始自龚氏。而且龚自珍

所论并没有脱离清朝已经实行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将

军、大臣体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将龚自珍的主张，

与清朝已经实行的将军、大臣体制做个比较，去发现

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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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置总督、巡抚、布政

使、按察使等省级行政建制，省之下在南北疆各地设

置“知府十一员，知直隶州三员”，其中各府、直隶州

均设于旧有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驻扎各城之地，也就

是将原有的驻防大臣降格变成知府：而哈密、辟展两

郡王仍保留，但降格为知府之下、同知之上；回城伯

克位列知县之下、县丞之上。这些建制虽级别上有

所变化，突出督抚的地位，但知府、知县高于郡王、伯

克的设置，显然是仍然保留了清朝以大臣驻防节制

回部首领的思想。二是其军事布防，兵力部署有所

调整，但兵力仍承袭原有的八旗、绿营力量，且仍贯彻

北疆重于南疆、以北制南的格局。三是在南疆的叶尔

羌、和阗极边之地，仍保留办事大臣之设置，铸总统西

边办事大臣印，统军震慑，并掌各国朝贡事务。

由此看出，龚自珍西域设行省之议，并非如他所

说“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其主要的政治思想仍然

无法脱离清朝军府体制的影子，初出茅庐的龚自珍

必须将他的政治设想建立在早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包含着历史延续性，他不可能完

全另起炉灶，也并非一种历史的断裂。而后世学者

拔高了龚自珍建省之议的近代意义，将龚氏的观点

与当时的历史、现实人为地割裂开来，并不符合龚自

珍之本意。

而且，我们也不能因为当时的清朝中央没有采

纳龚自珍的建议而对清朝中央大加批评。当时二十

多岁的龚自珍似乎并不了解清代自乾隆时期在新疆

不设行省、只设驻防大臣的真实背景，他不了解蒙古

王公制度、回部伯克体制的存在是乾隆帝以大员驻

扎南北疆以兹震慑的主要原因。若突然废除这些旧

有制度改设行省，必然触犯到当地贵族精英们的利

益，势必引起一番动荡。至左宗棠驱逐阿古柏势力，

收复新疆后，再次提出建省之议。这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背景就是战后天山南北各地一片狼藉，旧有的伯

克体制在阿古柏统治时期历尽摧残，即使大小和卓后

裔这些回部贵族也早已被阿古柏屠戮殆尽，“旧制荡

然无存”。在各地重建过程中。发挥实际行政作用

的机构是由汉人组成的善后局。在这种情况下废除

伯克制建立行省体制自然不会再受到以往的阻力，已

成水到渠成之势。正如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所言，

“新疆当久乱积罢之后，今昔情形判若霄壤。……欲为

一劳永逸之计，固舍增设郡县，别无良策”。左宗棠

等人敏锐地抓住了新疆战后百废待兴的契机，及时

向中央提出废伯克、建行省之议，不失为老成持国之

道。而清朝中央只有在内亚边疆地方精英利益平衡

问题上无所掣肘，才能迅速决策，付诸实施。相反，

嘉庆时期若贸然实施龚自珍之议，想必会引起南北

疆蒙古王公、回部伯克的反对与局势之动荡。

可见，从新疆设置驻防体系，到龚自珍建省之

议，再到 19世纪 80年代清朝将建省之议付诸实践，

后世学者多以行省制度为是而对驻防体制多有非

议，由此站在历史发展的终点构建了一种从传统到

近代断裂式的认知模式。但笔者以为，若回到历史

的起点会发现，把新疆地区纳入中央直辖权力体系

之下，是从驻防体制到行省制度形异而实同、一以贯

之的政治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乾隆时代所定型

的将军、大臣军府体制，恰恰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同质

化主权国家构建的政治实践基础。

结语

18世纪清朝政治变革的重要内容，不仅有以军

机处为代表的中枢权力机制的调整，也包括内亚边

疆管理体制的确立。要整体上理解这一变革，首先

要将对军机处的认识从“专制思维”中解脱出来，置

于国家层面重新审视其政治作用，去发现作为中枢

机构的军机处与藩部管理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

用“国家构建”的观念来审视清朝在18世纪下半期如

何将新疆纳入版图的政治行为。军机处统辖之下的

将军、大臣边疆驻防体制的实施，属于国家构建的重

要环节，其目的是在边疆地区推行强权政治，把国家

权力逐渐延伸到边疆社会的基层。完成这种国家构

建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确立起军机处在其中的主

导地位，由此表现出中央直辖的特点，而非借助部族

首领进行间接管理。

因此，把藩部地区纳入军机处统辖体系，是清朝

在内亚地区疆域拓展后对国家政体特别是中枢机构

形成反作用的结果，反映出清朝国家构建的需求。

军机处不仅是清代皇权专制制度发展的表现，而且

是清朝以新疆纳入管辖为契机、以强权政治治理藩

部地区在国家机构上的一个表现。军机处在清朝对

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的统辖、整合藩部地区和行省区

的政治力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藩部和内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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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构建起人事上的通道，在18世纪逐渐发展成为一

个跨地域、跨族群、跨文武官僚界限的高效的中枢机

构，并在维护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进程中扮演

核心角色。即使在晚清波谲云诡的变革中，军机处

一直牢牢占据中枢地位，直至清朝结束。晚清以来

的学者们所强调的“因俗而治”，只是清朝为保证蒙、

藏、维等各部族首领与精英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措施，

是一种表象，这并不妨碍清朝借助驻防体制将国家

权力向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延伸。只有意识到军机处

对各地驻防将军、大臣的直辖的实际状况，才能明白

内亚边疆地区被整合到清代国家中的过程，以及这

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清史稿》卷二○五，《疆臣年表九》。

②参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5册)，“阿克苏办事

大臣舒赫德奏回疆地方是否仿效内地设官情形折”，乾隆二十

五年五月初十日，第305s-308s页。

③参见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八五，“谕参赞

大臣舒赫德覆奏伊犁派兵屯田事宜”。

④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一，乾隆二十三年九月辛丑。

⑤罗友枝曾对把清朝向边疆地区的拓展视为国家构建行

为的观点提出严重质疑，认为清朝也是一个帝国，并在边疆地

区执行“殖民主义”，其标准之一就是清朝的国家权力依赖于

边疆地区地方精英来行使，而不是直接深入到基层社会。汪

晖认为嘉庆末年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代表着对“主权国家”

的设想，铺设了通向近代国家的道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下

文中将详细展开。

⑥这些大臣包括：“西北两路，除伊犁将军、定边左副将

军、乌鲁木齐都统外，参赞大臣，有塔尔巴哈台一人，喀什噶尔

一人，乌里雅苏台一人，科布多一人；办事大臣有喀喇沙尔一

人，阿克苏一人，乌什一人，叶尔羌一人，和阗一人，哈密一人，

西宁一人，西藏二人，库伦一人；帮办大臣有喀什噶尔一人，叶

尔羌一人，和阗一人，哈密一人；领队大臣有伊犁五人，库尔喀

喇乌苏一人，塔尔巴哈台二人，乌鲁木齐一人，古城一人，吐鲁

番一人，巴里坤一人，英吉沙尔一人。凡换防之班，以到任后三

年为期，每年十月将各处期满之大臣，开单呈递。更换与否，候

旨定夺。其到任以后，续经调任者，乃以初次到任之日起，通前

后任扣算，满三年者，一体列入单内。”参见《清会典》卷二。

⑦《清仁宗实录》卷三二○，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壬子。

⑧《清仁宗实录》卷三六一，嘉庆二十四年八月癸丑。

⑨“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

山提出，米华健在论述土尔扈特回归时，将这个概念运用到欧

亚大陆中部地区俄、清等各大帝国疆域整合，即“再帝国化”的

过程之中。参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

变迁》(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1页。

⑩傅礼初在《剑桥晚清史》中认为，1835年清朝与浩罕国

签订的协定是真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清朝在经过几

十年的战争困扰后向浩罕妥协的结果，批准这个协定的思维

影响着后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署，他们之间有着内在联

系。参见《剑桥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5年

版，第369页。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三，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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